
「孔學與二十一世紀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內，則「直」也是仁之一端了 。

由上可知，孔子所說的「仁 J 乃是指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。因

此孔子說 r 苟志於仁，無惡也 。 J ( <里仁篇> )也就是說具備仁

德的人，始可稱之為人。孟子與中庸所說，似能契合孔子之意。因
此，由己身推及他人，而「老安少懷 J ( <公冶長篇> ) r 老吾老以

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J ((孟子﹒梁惠王篇)) , r 四海之內
皆兄弟 J ( <顏淵篇> )則民胞物與，大同的境地，終有達成的一
天。

以上淺見，請多多指教。最後，敬祝各位闇府平安!謝謝各
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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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生群

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

孔子作{春秋}筆則筆，削則削，主要是通過對舊史的筆削改

造來寄寓微言大義，顯示是非褒貶。因此，解說〈春秋〉必須聯繫事

實。{公羊}、〈穀梁〉兩傳因不明事實，解經弊端叢生。歸納起來，

主要有以下幾點。

壹、不能置辭

〈春秋〉有直文，有微言。直文無需贅言，微言大義則必待解說

而後明。截止於魯哀公十四年「西將獲麟」條， (春秋〉經文總數為

1870 條， I (左傳〉與經文對應者約有 1300 條， (公羊傳〉全書約 570

條，有經無傳的條目在 1300 條以上， (穀梁傳〉全書約 750 條，有經

無傳的條目也在 1100 條以上。這些有經無傳的條目，有許多是應該

1 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{春秋左傳集解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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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補充解釋的。

例一:信公十年〈經) : r 狄滅溫，溫子奔衛。 J (公羊〉 、 {穀梁〉
均無說。〈左傳}云: r 十年春，狄滅溫，蘇子無信也。蘇子叛王即狄'
叉不能於狄'狄人伐之，王不救，故滅。蘇子奔衛。 J (史記 ﹒太史
公自序〉云: r (春秋}之中 ，為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
得保其社櫻者不可勝數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}日 r 失之
毫釐，差以千里」。故曰『臣為君，子為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主
漸久矣』。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(春秋) ，前有讀而弗見'後有賊而不
知。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{春秋}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
知其權。為人君父而不通於{春秋〉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為人臣
子而不通於{春秋〉之義者，必陷鑫為之誅，死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為
善，為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夫不通禮義之旨，至於君不﹒
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則犯，臣不臣則誅，父不扑
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。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。以天下之大過2
之，則受而不敢辭。故{春秋〉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」為君亡國之事，
為{春秋〉所重，正因其中是非成敗得失可供借鑒之處賣多。億公十
九年〈經) : r 梁亡。 J (公羊傳〉云: r 此未有伐者，其言梁亡何?自
亡也。其自亡奈何?魚爛而亡也。 J (穀梁傳}云 : r 自亡也。酒于酒，
淫於色，心昏，耳目塞，上無正長之治，大臣背叛，民為寇盜。梁亡，
?亡也。 J (春秋〉中其他亡國之事， (公) (穀〉兩傳也多有解說 ，
;;1;?對此類事件是重視的狄滅溫兩傳不作解釋當屬不能

例二:億公二十三年(經) : r 冬十有一月，把子卒。 J (左傳〉
云 r 十一月，把成公平。書曰『子』。不己，夷也。」杜預去 r 把入
春秋稱侯，莊二十七年細稱伯，至此用夷禮，貶稱子。」孔子極重名
分，不己伯用夷暉，故{經}貶其爵稱子以示貶抑，釋經者自應予以說
明。(公) (穀〉因不明相關事實 ，只能付諸闕如。億公二十七年(經) : 

「二十有七年春，把子來朝。 J (左傳〉云 : r 二十七年春，本己桓公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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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，用夷禮，故日子。公卑紀，把不共也。」襄公二十九年〈經 ):r 把

子來盟。 J (左傳〉云 r 把文公來盟 。書曰『子 JJ '賤之也 。」信公

二十七年紀子來朝，襄公二十九年紀子來盟二事，也是 〈春秋〉特筆 ，

〈左傳〉均予揭示，而〈公> (穀〉依舊未置一詞。

例三:傳公二十四年〈經) : r 夏，狄伐鄭。 J (左傳〉云 : r 鄭之

入滑也，滑人聽命。師還，叉即衛。鄭公子士洩、 ﹒堵俞彌帥師伐滑。

王使伯服、遊孫伯如鄭請盟。鄭伯怨蔥、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，叉怨

襄王之與衛、滑也，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。王怒，將以狄伐鄭。富辰

諜... ...王弗聽，使頹叔、桃子出狄師 。夏 ，狄伐鄭'取棟 。王德狄人 ，

將以其女為后。富辰謀曰: rr 不可。臣聞之曰: r 報者倦矣，施者未厭。」

狄固貪淋，王叉為之，女德無極，狄必為患。』王叉弗聽。」周、鄭

矛盾，引起狄人伐鄭'叉導致後來頹叔、桃子以狄師伐周，大敗周師，

這與此年冬天王出居於鄭有直接的關係。《左傳〉補充相關史實，有

助於理解經艾。(公) (穀〉對此未作任何說明 ，也是明顯的缺憾。

例四:宣公四年〈經) : r 夏六月乙菌，鄭公子歸生為其君夷。」

〈左傳〉云 r 楚人獻誼於鄭靈公。公子宋與子家將見，子公之食指

動，以示子家，曰 :rr 他自我如此，必嘗異味。』及入，宰夫將解誼，

相視而笑。公問之，子家以告。及食大夫蓮，召子公而弗與也。子公

怒，染指於鼎，嘗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殺子公。子公與子家謀先。子家

曰: rr 畜老，猶悍殺之，而況君乎? JJ 反譜子家，子家懼而從之。夏，

為靈公。書曰: rr 鄭公子歸生為其君夷。』權不是也。 J (說苑﹒復恩〉

去: r 楚人獻電於鄭靈公。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，謂公子家曰: rr 他

日我如是，必嘗異味。』及食大夫噩，召公子宋而不與。公子宋怒，

染指於鼎，嘗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殺之。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，遂為靈

公。子夏曰 :rr( 春秋〉者，記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者也，

此非一日之事也 ，有漸以至焉。 JJJ 為君之事，關乎〈春秋〉大義。

依據史實，主謀為君者為公子宋而公子歸生(子家)為脅從。〈春秋〉

獨書公子歸生為其君，顯然不是一般的史筆。經文與事實的殊異， (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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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〉書法的獨特含義，都有必要加以說明。{公) {穀}兩傳對此竟隻

字不提，實因昧於史實而無從下手。

例五:襄公二十八年{經} : r 十有二月甲寅，天王崩。 J (左傳〉

云: r 癸巴，天王崩。未來赴，亦未書 ， J禮也。」叉云 :r 王人來告喪。

問崩日，以甲寅告。故書之，以徵過也。」可知天王崩於甲寅是書法

而非事實。〈公) (穀〉都未能揭示出此層意思。

貳、解說謬誤

事實是解經的基礎。離開事實來理解經文，如同猜謎射覆，錯誤

在所難免。桓譚〈新論〉云: r (左氏傳〉遭戰國寢廢。後百餘年，魯

人穀梁赤為{春秋) ，殘略多所遺失。叉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傅，
彌離其本事矣。 J L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解經的許多失誤，都與不明事
實有關。

例一:隱公元年〈經) : r 夏五月，鄭伯克段于廓。 J (公羊傳〉
去 r 克之者何?殺之也。殺之則屬為謂之克?大鄭伯之惡也。品為

大鄭伯之惡?母欲立之，己殺之，如勿與而已矣。 J (穀梁傳〉去: r 克
者何?能也。何能也?能殺也。何以不言殺?見段之有徒為也... ...于

那，遠也。猶日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去爾，甚之也。然則為鄭伯者

宜奈何?緩追逸賊，親親之道也。」以上所哥 f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之文，
都認定鄭伯殺段，兩傳解說經義即以此為前提展開。然而這一前提本

身能否成立，卻很成問題。〈左傳〉載此事最終結局: r 五月辛丑，大

叔出奔共。 J (左傳〉隱公十一年載鄭伯入許，謂許叔去: r 寡人有弟，
不能和協，而使糊其口於四方，其為能久有許乎? J (史記﹒衛康叔

世家〉云: r (衛)桓公二年，弟州時驕奢'桓公細之，州時出奔。十

三年，鄭伯弟段攻其兄，不勝，亡，而州呼求與之友... ...州呼自立為

2 桓譚{新論}見嚴可均輯{全後漢文) (中華書局， 1958年，全上古三代秦漢
三國六朝文影印本)卷 14 '頁56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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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君，為鄭伯弟段欲伐鄭'請宋、陳、蔡與俱，三國皆許州呀。 J (左

傳〉隱公元年云: r (武姜)生莊公及共叔段。」杜預注: r 段出奔共，

故日共叔，猶晉侯在郁，謂之那侯。」相關事實及「共叔」之稱呼均

可證叔段並未被殺。〈左傳〉釋〈春秋〉書法云 r 書曰Ii'鄭伯克段

于廓。』段不弟，故不言弟;如二君，故曰克;稱鄭伯，譏失教也:

謂之鄭志。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」據此知〈公羊〉 ﹒、 〈穀梁〉訓「克」

為「殺」、「能殺 J '實因不明事實而曲解經文。

例二:隱公十年〈經) : r 秋，宋人、衛人入鄭。宋人、蔡人、衛

人伐載(戴)。鄭伯伐取之 J 0 (公羊傳〉去: r 其言伐取之何?易也。

其易奈何?因其力也。因誰之力?因宋人、蔡人、衛人之力也。 J (穀

梁傳〉云: r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，故主其事也。 J (左傳〉云:

「蔡人、衛人、郎人不會王命(指不伐宋)。秋七月庚寅'鄭師入郊。

猶在郊，宋人、衛人入鄭。蔡人從之伐戴。八月圭戌，鄭伯圍戴。癸

亥，克之，取三師焉。宋、衛既入鄭，而以伐戴召蔡人，蔡人怒，故

不和而敗。九月戊寅'鄭伯入宋。」據《春秋〉與〈左傳〉矛盾之

雙方，一為鄭，一為宋、蔡、衛，本來十分明確。〈公羊傳〉不知「鄭

伯伐取之」指取宋、蔡、衛三師，而誤以為取戴，因謂鄭藉宋人、蔡

人、衛人之力輕易取戴，故書取。〈穀梁傳〉謂鄭「因人之力而易取

之 J '其誤同於〈公羊) ，而語意叉含混不清。

例三:文公十二年〈經} : r 二月庚子，子叔姬卒。 J (公羊傳〉

去 r 此未適人，何以卒?許嫁矣。婦人許嫁，字而奔之，死則以成

人之喪治之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其日子叔姬，貴也。其一傳曰:許嫁

以卒之也。男子二十而冠，冠而列丈夫，三十而娶。女子十五而許嫁，

二十而嫁。 J (公) (穀〉兩傳解釋子叔姬書卒，都以她未嫁人為前提。

〈左傳〉云 r 把桓公來朝，始朝公也。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 ，公許

之。二月，叔姬卒。不言紀，絕也。書叔姬，言非女也。 J (左傳〉

明言叔姬「非女 J '杜預「女未嫁而卒，不書 J '可知兩傳缺乏事實根

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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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四:成公元年〈經 ) : r 秋，王師敗績於貿戒。 J (公羊傳〉去 :

「孰敗之?蓋晉敗之。或曰貿或敗之。然則屬為不言晉敗之?王者無

敵，莫敢當也。 J (穀梁傳〉去 : r 不言戰，莫之敢敵也。為尊者諱敵

不諱敗，為親者諱敗不諱敵，尊尊親親之義也。然則孰敗之?晉也。」

{左傳〉云 r 元年春，晉侯使瑕嘉平或于王，單襄公如晉拜成。劉

康公徵戒，將遂伐之。叔服曰:11'背盟而欺大圈，此必敗。背盟不祥，

欺大國不義，神人弗助，將何以勝? .il不聽'遂伐茅戒。三月癸未'

敗績于徐吾氏。」叉云: r 秋，王人來告敗。 J (左傳〉文公十七年去:

「周甘歇敗戒於知噩，乘其飲酒也 。」杜注 r 為成元年晉侯平或于

王張本。 J (左傳〉載此事頗為詳明，足證〈公) (穀〉之謬。

例五:襄公七年 〈經) : r 十有二月，公會晉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

侯、曹伯、巨子、都子於郎。鄭伯劈頑如會，未見諸侯。丙戌，卒於

是ß (操) 0 J (公羊傳〉云 :r 操者何?鄭之且也。諸侯卒其封內不地。

此何以地?隱之也。何隱爾?為也 。孰為之?其大夫為之。品為不言

其大夫為之?為中國諱也。品為為中國諱?鄭伯將會諸侯于為，其大

夫謀曰: 11'中國不足歸也，則不若與楚。』鄭伯曰: 11'不可。』其大夫

曰: 11'以中國為義，則伐我喪;以中國為置，則不若楚。』於是為之。

r( 穀梁傳〉云: r 鄭伯將會中國，其臣欲從楚，不勝其臣，為而死。

其不言為何也?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。 J (公) (穀〉認為鄭

伯被殺是因為他欲從中國，與大夫立場不同，純屬猜測之辭 。〈左傳〉

云 r 鄭傳公之為大子也，於成之十六年，與子罕適晉，不!禮焉。叉

與子豐適楚，亦不禮焉。及其元年，朝于晉。子豐欲想諸晉而廢之，

子罕止之。及將會于郎，子朋相，叉不禮焉。侍者諜，不聽。叉諜，

殺之。及縣，子驅使賊夜為億公，而以瘖疾赴于諸侯。 J (春秋〉 、 〈左

傳〉相關記載有:襄公二年夏，鄭成公疾，子明欲背楚從晉以息肩;

成公卒後， r 諸大夫欲從晉 J' 因故未能即行。其年冬，晉會諸侯於戚，

城虎牢以逼鄭'鄭人乃成。襄公三年，諸侯盟於雞澤，四年會於戚、

救陳，鄭皆參與其事。億公被殺之明年(襄公八年) ，鄭人侵蔡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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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與楚國為敵，叉與諸侯會於那丘，故楚公子貞帥師伐鄭。綜觀經傳

所載，背楚從晉，鄭國君臣態度一致，子驅亦持此立場， (公) (穀〉

的推測，有違事實。

參、各安其意

〈漢書 ﹒藝文志 〉云 : r (孔子)以魯周公之國，禮文備物，史官

有法，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因興以立功，就敗以

成罰，假日月以定曆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。有所褒諱貶損，不可書見，

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異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論本

事而作傅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〈春秋〉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，

有威權勢力，其事實皆形於傅，是以隱其書而不宣，所以免時難也。

及末世口說流行，故有〈公羊〉、〈穀梁〉、〈鄒〉、〈夾〉之傳。四家之

中， (公羊〉 、 {穀梁〉立於學官 ，鄒氏無師，夾氏未有書。 J (春秋〉

有所褒諱貶損，不可書見，當時孔門弟子，已不免退而異言，各安其

意，其後兩傳以口說流行，更難免多所歧異。

例一:隱公二年〈經) : r 十有二月乙卯'夫人子氏栗。 J (公羊

傳〉去 r 夫人子氏者何?隱公之母也。何以不書葬?成公意也。何

成乎公之意?子將不終為君，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 :

「夫人者，隱之妻也。卒而不書葬。夫人之義，從君者也。 J (公羊〉

以子氏為隱公之母， (穀梁傳〉則以為隱公之妻，均誤。〈左傳〉隱公

元年云 r 惠公元妃孟子，孟子卒，繼室以聲子，生隱公。宋武公生

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『為魯夫人.il '故仲子歸於我，生桓

公而惠公吏，是以隱公立而奉之。」叉云 r 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垣來

歸惠公、仲子之媚。緩，且仲子未寞，故名。」隱公三年〈傳〉叉去:

「夏，君氏卒。聲子也... ...不稱夫人，故不言葬。不書姓 ，為公故，

曰君氏。」據〈左傳) ，子氏應是桓公之母。〈公羊〉、〈穀梁〉見〈經〉

書天王使來歸蝠，遂以為仲子已死，故有此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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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:莊公八年〈經 ) : r 夏，師及齊師團成，成降于齊師。 J <公

羊傳〉去 r 成者何?盛也。盛則屬為謂之成?諱滅同姓也。品為不

言降吾師?辟之也。 J (穀梁傳}云: r 其曰降于齊師何?不使齊師加

威於螂也。 J (公羊傳〉認為〈春秋〉不言成降於魯，是避滅同姓的

惡名，其誤有二。一是不知此為成單獨向齊師投降，不存在避與不避

的問題。〈左傳〉云: r 夏，師及齊師團郎。那降於齊師。仲慶父請伐

齊師。公曰: Ii'不可。我實不德，齊師何罪?罪我之由。〈夏書〉曰:

r .為 陶適種德，德乃降。」姑務情德以待時乎.JJ J 二是那並未滅亡。

文公十二年〈經〉書「螂伯來奔」可證。〈穀梁傳〉的解釋則邏輯頗

為混亂:根據經文「螂降于齊師 J '怎為會得出「不使齊師加威於螂」

的結論呢?此年{經〉叉載:秋，師還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還者何?

善辭也。此滅同姓，何善爾?病之也。曰:師病矣。品為病之?非師

之罪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還者，事未畢也。避也。」兩傳對師還的

解釋不同而均有未當。〈公羊傳}以師還為善辭 ，但所作說明卻使人

感到不知善在何處。《穀梁傳〉認為師還是事未畢而逃還，也與事實

不符。{左傳〉云: r 秋，師還，君子是以善魯莊公。」應是善魯莊公

不以亂易整，全師而還。

例三:宣公十年〈經) : r 十年春，公如齊。公至自齊。齊人歸我

濟西田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齊已取之矣，其言我何?言我者，未絕于

我也。品為未于於我?齊己言取之矣，其實末之齊也 。 J (公羊傳〉

釋〈春秋〉書「我 J '失之牽強。趙匡曰: r 已取之，叉言未絕，何迂

誕之甚!言我者，為濟水長，不必盡是魯田，以別他爾 。 J 3 (穀梁

傳〉去: r 公娶齊。齊由以為兄弟，反之。不言來，公如齊受之也。」

{穀梁傳}解釋〈春秋〉書「我 J '頗為荒謬。宣公元年〈經〉載: r 元

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即位。公子遂如齊逆女。三月，遂以夫人婦姜至自

齊。」叉載 r 六月，齊人取濟西田。」齊人取濟西之田，正好在公

娶齊女之後數月。如果魯公娶於齊，齊人以為兄弟而歸還魯地，那當

3 唐﹒峻助撰:(春秋集傅辨疑) (文淵聞四庫全書影印本)卷8 .頁 66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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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就不該取魯之地。據〈左傳) ，齊人取濟西地，是齊人援立宣公，

魯國給予齊國的賄路 ;至於還地， (左傳〉也有明確記載 r 十年春，

公如齊。齊侯以我服故，歸濟西之田。」據經文，宣公元年公會齊侯

於平州;四年，公及齊侯平藍及紹，公如齊;七年，公會齊侯伐萊;

九年，公如齊;十年，公叉如齊。齊歸還魯濟西田，是對宣公追隨齊

國的回報刊穀梁傳〉經文不言齊人來歸我濟西田，是「公如齊受之 J ' 

也是無謂的猜測。〈經〉書「公至自齊」然後齊人歸魯濟西田，如是

公如齊受田，則經文應改寫。〈公羊〉、{穀梁〉對「齊人歸我濟西田」

的解釋不同，而均未得要領，都是因為不知事實真相。

例四:宣公十年〈經) : r 齊崔氏出奔衛。 J (公羊傳〉云 : r 崔氏

者何?齊大夫也。其稱崔氏何?貶。品為貶?譏世卿。世卿，非禮也。」

〈穀梁傳〉云 r 氏者，舉族而出之之辭也。 J (左傳〉云 r 崔抒有

寵於惠公。高、國畏其價也，公卒而逐之。奔衛。書曰『崔氏 ν 非

其罪也。且告以族不以名。凡諸侯之大夫違，告於諸侯曰Ii'某氏之

守臣某，失守宗廟，敢告。』所有玉吊之使者則告，不然，則否。」

一事而三傳解釋不同如此，與它們對事實的體認不同有很大的關巖。

例五:襄公二年〈經 }:r 冬，仲孫蔑會晉苟鄙、齊崔抒、宋華元、

衛孫林父、曹人、那(要)人、勝人、薛人、小都(宴)人于戚，遂

城虎牢。 J (公羊傳〉云: r 虎牢者何?鄭之芭也。其言城之何?取之

也。取之則屬為不言取之?為中國諱也。品為為中國諱?諱伐喪也。

品為不霖乎鄭?為中國諱也。 J (穀梁傳〉去 :r 若言中國焉，內鄭也。」

對城虎牢一事，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二說不同 ，都與事實不符。傅隸樸

云 r 虎牢原為貌皂，為鄭所據，後來叉為諸侯之師所佔有，故孟獻

子於戚之會，建議城虎牢以倡鄭'因此時之虎牢已非鄭有，故經不霖

之於鄭。公羊因襄十年有成鄭虎牢之文，遂認定此城虎牢，是諸侯伐

喪取虎牢之諱稱，以『遂城虎牢』之 r 遂』字，為推惡於大夫之辭。

如此說來，經義是在譏諸侯了。不知諸侯之伐鄭'實由鄭為楚作{長，

為中國息，晉為霸主，有保障中國之責，不得己，乃帥諸侯之師城

13 



「孔學與二十一世紀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虎牢，以信鄭和，於情於理，都無可譏之處。」 4據〈左傳〉此年記

載，諸侯會於戚，齊及勝、薛、小都不至，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，

知武子乃以城虎牢觀齊之向背，若齊不至，將移師伐齊。齊懼，故帥
三國來會，諸侯同城虎牢。鄭懼，乃求成。

肆、前後不一

因為對事實的認識模糊不清， {公羊〉 、 《穀梁〉對同一個人 、同
一事物的解說往往前後不一，以至於自相矛盾。

例一:隱公元年〈經} : r 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垣來歸惠公、仲子之
贈。 J {公羊傳〉去: r 仲子者何?桓之母也。何以不稱夫人?桓未君
也... ...桓未君則諸侯品為來贈之? 隱為桓立，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

侯。然則何言爾?成公意也... ...其言惠公、仲子何?兼之。兼之非禮

也 。何以不言及仲子?仲子微也 。 J {左傳}云: r 惠公元妃孟子，孟
子干，繼室以聲子，生隱公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
日『為魯夫人.iJ '故仲子歸于我，生桓公而惠公堯， 是以隱公立而奉
之。」叉云 r 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垣來歸惠公、仲子之贈。緩，且子
氏未羹，故名。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;諸侯五月，同盟至;大夫
三月，同位至;士愉月，外姻至。贈死不及尸，弔生不及哀。豫凶事，
非禮也。」以仲子為桓公之母， (左傳〉與〈公羊}並無不同，不過
{左傳〉認為天王使來歸贈之時仲子未葉，而{公羊〉則以為仲子已
死，這是兩傳的區別所在。隱公二年《經) : r 十有二月乙卯'夫人子
氏嘉。 J {公羊傳〉云 : r 夫人子氏者何?隱公之母也。何以不書葬?
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?子將不終為君，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。'
〈公羊傳}不知此「子氏」即隱公元年之 r {I中子 J '叉不知隱公元一
仲子實未堯，故將一人分而為二，以至前後不一。

例二:隱公二年〈經} : r 十有二月乙卯'夫人子氏麗。 J (穀梁

4 傅隸樸去: (春秋三傳比義) (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 1984年 II 月)下，頁 1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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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〉云 r 夫人寞，不地。夫人者，隱之妻也。卒而不書葬。夫人之

義，從君者也。 J (穀梁傳〉隱公元年釋天王便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云 :

「仲子者何?惠公之母，孝公之妾也。禮，贈人之母則可，贈人之妾

則不可。君子以其可辭受之。」叉隱公五年釋考仲子之宮 r 考者何

也?考者，成之也。成之為夫人也。禮，庶子為君，為其母築宮，使

公子主其祭也。於子祭，於孫止。仲子者，惠公之母。隱孫而倫之，

非隱也。」據《左傳) , r 仲子」與「子氏」實為一人，即桓公之母，

〈穀梁傳〉或以為惠公之母，或以為隱公之妻 ，前後不同而俱歸於謬。

日炎助曰: r 隱公身既謙讓，不當君禮，母妻卒，安肯用夫人之禮乎! J 

例三:信公十九年〈經 ):r 夏六月，宋公、曹人、鄉人盟于曹南。

繪子會盟于邪。己菌，那人執繪子，用之。 J (穀梁傳〉云 : r 用之者，

叩其鼻以餌社也。 J (左傳〉云: r 夏，宋公使知文公用曾ß子于次推之

社，欲以屬東夷。司馬子魚曰: Ii古者六畜不相為用，小事不用大牲，

而況敢用人乎?祭紀以為人也，民，神之主也，用人，其誰饗之?齊
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，義士猶曰薄德，今一會而虐兩國之君，叉用

諸淫昏之鬼 ，將以求霸，不亦難乎?得死為幸.iJ J 據〈左傳〉用之

指殺之用於祭紀，不同於〈穀梁傳〉所叩鼻出血以釁祭品。昭公十一

年〈經) : r 冬十有一月了菌，楚師滅蔡，執蔡世子友以歸，用之。」

《穀梁傳〉去 : r 此子也，其曰世子何也?不與楚殺也。一事注乎志，

所以惡楚子也。 J (穀梁傳〉解釋同類事物前後參差，實因不明事實

所致。

例四:昭公三年〈經) : r 冬，公如晉，至河乃復。 J (穀梁傳〉

云 :r 恥如晉 ，故著有疾也。 J (經〉叉載 :r 季孫宿如晉。 J (穀梁傳〉

云 r 公如晉而不得入，季孫宿如晉而得入，惡季孫宿也。 J (左傳〉

云: r 晉少姜卒。公如晉。及河，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:' Ii非{亢儷也。

請君無辱 ! .iJ公還，季孫宿遂致服焉。」據此，公如晉，未至而復，

唐﹒峽助撰:(春秋集傳辨疑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 ，卷 1 '頁60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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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非公「恥如晉 J '亦非晉輕公而拒其入境， (穀梁傳〉前後不一，自

相矛盾，可謂進退失據。

例五:昭公十一年 {經> : r 冬十有一月丁菌，楚師滅蔡，執蔡世

子有(友)以歸，用之。 J (公羊傳〉云: r 惡乎用之?用之防也。其

用之防奈何?蓋以築防也 。」據此 ， (公羊傳〉以為楚用蔡世子服勞

役。〈左傳〉云: r 冬十一月，楚子滅蔡，用隱大子于岡山。申無宇曰:

『不祥。五畜不相為用，況用諸侯乎! .!l王必悔之。」據〈左傳> ' 

知〈經〉文「用之 J '亦指殺人以祭。信公十九年〈公羊傳〉云 r 惡

乎用之?用之社也。其用之社奈何?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。 J (公羊傳〉

解釋兩處經文中的「用之」前後不一，而均未得確話，亦因不明事實。

伍、張冠李戴

由於不能正確把撞事實及相關背景， (公羊〉 、 {穀梁〉解經時而

出現認甲作乙、張冠李戴的情形 。對象既錯 ，其解說也就成了無的放

矢，從而失去了價值。

例一:隱公七年{經> : r 冬，天王使凡伯來聘。或伐凡伯于楚丘

以歸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凡伯者何也?天子之大夫也。國而日伐。此

一人而日伐何也?大天子之命也。或者，衛也。或衛者，為其伐天子

之使，貶而戒之也。楚丘，衛之芭也。」經文明明說伐凡伯者為「或 J ' 

(穀梁傳〉卻偏偏要說是衛，而且由此生出「或衛」之說，這是因為

它只知道楚丘為衛地，而完全不瞭解其他相關史實。〈左傳〉去: r 初，

或朝于周，發幣於公卿，凡伯弗賓。冬，王使凡伯來聘。還，或伐之

于楚丘以歸。」

例二:閔公元年〈經> : r :冬 ，齊仲孫來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齊仲

孫者何?公子慶父也。公子慶父則屬為謂之齊仲孫?霖之齊也。品為

霖之齊?外之也。品為外之? (春秋〉為尊者諱，為親者諱 ，為賢者

諱(.子女子曰:以〈春秋〉為〈春秋〉齊無仲孫，其諸吾仲孫與?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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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穀梁傳〉云 r 其曰齊仲孫，外之也。其不目而曰仲孫，疏之也。

其言齊，以累桓也。 J (春秋〉明明說是「齊仲孫 J ' (公> (穀〉兩傳

卻硬要說是魯仲孫，也是因為不明事實。〈左傳〉去: r 冬，齊仲孫漱

來省難。書曰『仲孫.!l '亦嘉之也 。仲孫歸曰 :Ii不去慶父，魯難未已。』

公曰Ii若之何而去之? .!l對曰Ii難不己，將自斃，君其待之。.!l J

據此，知憂魯難之齊仲孫與為患於魯之慶父(共仲〉為兩人無疑。共

仲自績在閔公元年， (左傳〉傳公十三年載齊侯使仲孫漱聘於周，叉

載仲孫漱致諸侯之戌於周，亦可證〈公> (穀〉之謬。

例三:文公十三年〈經 >:r 大(世)室屋壞。 J (公羊傳〉云 : r 世

室者何?魯公之廟也。周公稱大廟，魯公稱世室，群公稱宮。此魯公

之廟也，島為謂之世室?世室猶世室也，世世不毀也。周公何以稱大

廟于魯?封魯公以為周公也。周公拜乎前，魯公拜乎後。曰:生以養

周公，死以為周公主。然則周公之魯乎?曰:不之魯也。封魯公以為

周公主。然則周公島為不之魯?欲天下之一乎周也。魯祭周公，何以

為牲?周公用白牲，魯公用!辟惘，群公不毛。魯祭周公，何以為盛?

周公盛，魯公黨，群公廳。世室屋壞，何以書?譏。何譏爾?久不偕

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大室屋壞者，有壞道也。譏不情也。大室，猶

世室也。周公日大廟，伯禽日大室，群公曰宮。禮，宗廟之事，君親

割，夫人親春，敬之至也。為社程之主，而先君之廟壞，極稱之，志

不敬也。 J (禮記 ﹒明堂位 〉云: r 季夏六月，以神禮爾巴周公於大廟。」

鄭注 r 周公日大廟，魯公曰世室，群公稱宮。」周公為周公旦，魯

公為周公之子伯禽。杜預注經文也明言大室為「大廟之室 JO( 公羊傳〉

卻因不知所壞究竟是「大室」還是「世室」而曲為之解，足見事實對

於解經的重要性。〈穀梁傳〉所據經文作「大室」本不誤，卻因不知

大室即大廟之室，而曰「大室猶世室 J '這是不明事實而張冠李戴的

典型例子。

例四:成公十五年〈經> : r 三月乙巴，仲嬰齊卒。 J (公羊傳〉

云 r 仲嬰齊者何?公孫嬰齊也。公孫嬰齊則屬為謂之仲嬰齊?為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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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也。為兄後則屬為謂之仲嬰齊?為人後者為其子也。為人後者為其

子則其稱仲何?孫以王父字為氏也。然則嬰齊孰後?後歸父也。歸父

使于晉而未反，何以後之?叔仲惠伯，傅子赤者也，文公死，子幼，

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: 11'君幼，如之何?願與子慮之。』叔仲惠伯曰:

『吾子相之，老夫抱之，何幼君之有? .!l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，退而

殺叔仲惠伯，為子赤而立宣公。宣公死，成公幼。戚宣叔者，相也。

君死不哭，聚諸大夫而問焉，曰11'昔者叔仲惠伯之事，孰為之? .!l 

諸大夫皆雜然曰11'仲氏也其然乎? .!l於是遣歸父之家，然後哭君。

歸父使乎晉，還自晉，至禮，聞君葉家遣. t單雌，哭君成蹄，反命於

介，自是走之齊。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，於是使嬰齊後之也。 J (穀

梁傳〉去: r 此公孫也。其日仲何也?子由父疏之也。」傅隸樸曰: r 此

時有兩個嬰齊，都是公孫，但一個嬰齊是宣公之弟叔胖之子，此叔胖

即宣十七年經所書『公弟叔胖卒』之叔醉，故此嬰齊當稱叔嬰齊。經

三書之公孫嬰齊，即此叔嬰齊。男一個嬰齊為公子仲遂之子，即此仲

嬰齊。魯之叔孫仲孫季孫都是生前賜氏的，故仲嬰齊是以父之字為

氏，而不是以祖之字為氏 。夫子怕後人分不清兩個嬰齊，便稱叔嬰齊

為公孫嬰齊，而稱仲嬰齊為仲嬰齊，不稱公孫，以資分別。」 6峻助

曰 r 二傳不知時有叔胖子公孫嬰齊，此故稱仲以別之之義，故妄說
爾。」 7

例五:昭公二十一年〈經 ) : r 冬，蔡侯朱(東)出奔楚。 J (穀

梁傳〉所據經文「朱」作「東 J 0 (穀梁傳}去 r 東者，東國也。何

為謂之東也?王父誘而殺焉，父執而用焉，奔而叉奔之。曰東，惡之

而貶之也。 J (左傳〉去 : r 三月，葬蔡平公。蔡大子朱失位，位在卑。

大夫送葬者歸，見昭子。昭子問蔡故，以告。昭子歎曰:11'蔡其亡乎!

若不亡，是君也必不終。〈詩}曰 r 不懈於位，民之攸堅。 J .!l今蔡

侯始即位，而適卑，身將從之。」叉去 r 蔡侯朱出奔楚。費無極取

!傅隸樸: (春秋三傳比義) (中國友誼出版公司. 1州年 11 月)中，頁337 。
'唐﹒峻助撰: (春秋集傳辨疑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 .卷 8 .頁66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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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於東國，而謂蔡人曰11'朱不用命於楚，君王將立東園。若不先從

王欲，楚必圍蔡。』蔡人懼，出朱而立東圈。朱憋于楚，楚子將討蔡。

無極曰11'平侯與楚有盟，故封。其子有二心，故廢之。靈王殺隱大

子，其子與君同惡，德君必甚。叉使立之，不亦可乎?且廢置在君，

蔡無他矣。.!l J 叉〈左傳〉昭公二十七年載沈尹戌之言云「出蔡侯朱」。

據〈左傳}蔡侯朱與蔡侯東國為兩人。朱為蔡平公子，東國為平公

之弟，朱之叔父。〈公羊傳〉所據經文亦去 r 蔡侯朱出奔楚。 J (穀

梁傳〉誤「朱」為「東 J ·叉見昭公二十三年〈經) r 夏六月，蔡侯東

國卒于楚 J ·遂以「東」為「東國 J' 叉從而大加發揮，可謂謬以千里。

陸、因果不彰

一起歷史事件，往往有因有果;事件與事件之間，有時也存在某

種聯繫。《春秋〉所載史實，情況也是如此。解經者發有瞭解這種聯

繫'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文所載史實及其含義;否則，勢必影響到對經

文的把握。〈公羊〉、〈穀梁〉因未能掌握相關史料而不能指出經文之

間相互聯繫的例子很多，這襄僅限於經文之間存在因果關巖者略加舉

畫面

E旦

f9U 一:桓公十二年〈經〉書公三會宋公，叉載 r 十有二月，及

鄭師伐宋。丁末，戰于宋。 J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對魯君三會宋公均無

解說。〈左傳〉則對〈春秋〉的記載作了詳細的說明: r 公欲平宋、鄭。

秋，公及宋公盟於句潰之丘。宋成未可知也，故叉會於虛。冬，叉會

於龜。宋公辭平，故與鄭伯盟于武父。遂帥師而伐宋'戰焉，宋無信

也。」孔穎達曰: r (春秋〉之例，戰不言伐，以其伐可知 ，故略其文

也。伐者，討有罪之辭，言戰叉言伐者，皆是罪彼所伐之國。此既書

伐宋'叉重書戰者，以見宋之無信，言以鍾鼓聲其罪而伐之，彼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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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，而反與我戰，所以深責之也。 J 8 (左傳〉所載，揭示了相關經

文之間的聯繫，明著宋之無信，對於理解《春秋〉之義，大有神益，

足補〈公> (穀〉之缺。

例二:莊公十三年 〈經> : r 十有三年春，齊侯、宋人、陳人、蔡

人、和人會於北杏。」叉載: r 夏六月，齊人滅遂。 J (左傳〉云 : r 十

三年春，會於北杏以平宋亂，遂人不至。夏，齊人滅遂而成之。」北

杏之會與齊人滅遂互為因果， (公> (穀}均未能予以揭示。

例三:億公八年(經> : r 八年春，王正月，公會王人、齊侯、宋

公、衛侯、許男、曹伯、陳世子款，盟於桃。鄭伯乞盟。」叉云 r 冬

十有二月丁末，天王崩。 J (左傳〉信公七年 : r 閏月，惠王崩。襄王

惡大叔帶之難，懼不立，不發喪而告難於齊。」八年去 r 八年春，

盟於1兆，謀王室也。鄭伯乞盟，請服也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。」叉云:

「冬，王人來告喪，難故也 。是以緩。」據{左傳}億公八年諸侯

盟於1兆，與王室之難有關;惠王崩於七年，而 〈經〉書於八年，亦有

隱情。〈公羊〉、《穀梁〉對此均無說明，不免疏略。

例四:文公元年 〈經> : r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。」叉 r 叔孫得

臣如京師。 J (左傳〉去 : r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。叔孫得臣如周拜。」

〈左傳〉說明經文兩事之間的關巖'可補〈公> (穀〉之不足。

例五:成公四年《經> : r 把伯來朝。」五年〈經> : r 五年春，王

正月，把叔姬來歸。 J (左傳〉成公四年: r 把伯來朝，歸叔姬故也。」

杜注 r 將出叔姬，先僑禮朝魯，言其故。」據此知四年紀伯來朝，

與五年叔姬來歸有關。 〈公羊〉、〈穀梁}未能揭出此點，亦因昧於史
實。

菜、聯繫牽強

s 唐﹒孔穎達撰:(春秋左傳正義) (北京:中華書局， 1980年，十三經註疏影印
阮元校刻本) ，卷 7 '頁 175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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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與經文之間存在聯繫'而解經者不能把它揭示出來，自然是

一種缺憾 ;而把本來互不相關的事情拉扯到一起 ，強作解釋，情況可

能更糟。後一種情況，在〈公羊> ' (穀梁〉中也不乏其例。

例一:信公十二年〈經> : r 夏，楚人滅黃。 J (穀梁傳〉去 : r 貫

之盟，管仲曰11'江、黃遠齊而近楚。楚，為利之國也。若伐而不能

救，則無以宗諸侯矣。』桓公不聽，遂與之盟。管仲死，楚伐江滅黃，

桓公不能救，故君子閔之也。 J (穀梁傳〉將楚人滅黃與傳公二年齊

侯、宋公、江人、黃人盟於貫聯繫起來，真是煞費苦心。但其解說明

顯與事實不符。《左傳〉云: r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，不共楚職，曰:

『自部及我九百里，焉能害我? .!I夏，楚滅黃 。」毛奇齡曰 : r 考〈齊

世家}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，為傳十五年，此時仲未死也。且

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戒伐周，因討子帶，而子帶奔齊，齊侯

使管仲平我於王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，仲辭不受，乃受下卿禮而還。

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〈傳) ，而魯莽如是，可乎!」 9
例二:文公十四年《經> : r 冬，單伯如齊。齊人執單伯。齊人執

子叔姬。 J (公羊傳〉云 : r 執者品為或稱行人，或不稱行人?稱行人

而執者，以其事執也。不稱行人而執者，以己執也。單伯之罪何?道

淫也。惡乎淫?淫乎子叔姬。然則屬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?內

辭也。使若畏罪然。 J (穀梁傳〉云 : r 私罪也。單伯淫于齊，齊人執

之。叔姬同罪也。」據〈左傳}子叔姬為齊昭公夫人，生舍。文公

十四年夏五月，昭公卒，舍即位。秋七月，齊公子商人為舍。〈左傳〉

云: r 襄仲使告于玉，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。曰:11'殺其子，焉用其母?

請受而罪之。』冬，單伯如齊，請子叔姬。齊人執之。叉執子叔姬。」

〈公羊〉 、 〈穀梁〉不知相關事實背景，因見齊執單伯與子叔姬 ，遂以

為兩人因淫行而被執，可謂荒謬。

例三:昭公二年〈經> : r 冬，公如晉，至河乃復。季孫宿如晉。」

〈穀梁傳〉云: r 公如晉而不得入，季孫宿如晉而得入，惡季孫宿也。」

9 清﹒毛奇齡撰{春秋毛氏傳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卷 15 '頁 15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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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左傳〉去: r 晉少姜卒。公如晉。及河，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: 11'非

侃儷也。請君無辱! JJ 公還，季孫宿遂致服焉。」少姜非夫人，故晉

侯不敢煩諸侯親往，魯君還而季孫宿往，並無特別的含義。〈穀梁傳〉

不知相關背景，將兩人如晉強加比附，不免求之過深。

例四:昭公二十五年〈經 >:r 秋七月上辛，大零。季辛，叉零。」

〈公羊傳〉云 r 叉零者何?叉零者，非零也，聚為以逐季氏也。」

傅隸樸曰: r (公羊〉以為叉零不是祈雨，乃是昭公藉零來聚為以逐季

氏。按零祭並無盛大場面，所用不過禮官與女巫罷了，何能號召群為?

《公羊}徒見下接『公孫於齊』的經文，妄為穿鑿，不知聚為作戰，
必須立即行動，今七月聚為，九月用之逐季氏，群為聚集能二月不散

嗎?若散而再聚，就不是藉零聚為了，此叉理之必不可通者。 J 10 (左

傳〉去: r 秋，書再零，旱甚也。 J (左傳〉此年記載魯公與季氏矛盾
發展經過及公孫於齊之過程甚詳，與再零全無瓜葛。

例五:哀公八年〈經> : r 夏，齊人取讓及偉。 J (公羊傳) : r 外
取自不書。此何以書?所以路齊也。品為路齊?為以和宴子益來也。 l

〈公羊傳〉見七年{經}有公伐邪宴， r 以知妻子益來」之文，叉八
年〈經> r 齊人取灌及偉」後有「歸邪宴子益于那宴」之文，遂誤以
為齊取自與公伐和重以其君來有關。〈左傳〉云: r 齊悼公之來也，季

康子以其妹妻之，即位而逆之，季勛侯通焉。女言其情，弗敢與也。
齊侯怒。夏五月，齊鮑牧帥師伐我，取偉及閩。」叉去 r 齊侯使如
吳請師，將以伐我。乃歸邪子。」杜注 r 齊未得季姬，故請師也。

吳前為邪討魯，懼二國同心，故歸邪子。 J (左傳}去 : r 秋 ，及齊平 。
九月，戚賓如如齊蒞盟。齊閻丘明來蒞盟，且逆季姬以歸，嬰。」叉
去 r 冬十二月，齊人歸誰及間，季姬嬰故也。」據此則取自歸皂，
均與邪事無關。

捌、語氣遊移

10 傅隸樸: (春秋三傳比義> (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 1984年 II 月)下 ， 頁376-3 7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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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公羊〉、《穀梁〉因對史實及相關背景把握不夠確切，有時顯得

缺乏自信，行文往往口氣遊移，閃爍其辭。劉師培曰 r 觀〈左傳〉

記事無蓋詞， (穀梁〉於郭公諸條始著蓋詞， (公羊〉所著則以十餘計。

蓋詞而外， (公〉 、 〈穀〉兼用或詞。《公羊〉所『其諸』與「或者』同，

亦有直言『無聞』者。」 ll劉氏所言「葦詞」、「或詞﹒ J '都是兩傳解經

口氣遊移不定的明證。此外，兩傳時用「傳曰」、「一日」、「其一日」、

「其一傳曰 J '表示諸說並存。茲僅就 〈公羊傳〉所用之蓋詞 、〈穀梁

傳〉所用之或詞各舉數例，以見一斑。〈公羊傳〉用蓋詞之例，如:

例一:信公元年〈經) : r 齊師、宋師、曹師次於聶北，救郁。」

〈公羊傳〉云 r 救不言次。此其言次何?不及事也。不及事者何?

那己亡矣。孰亡之?蓋狄滅之。品為不言狄滅之?為桓公諱也。品為

為桓公諱?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

則桓公恥之。」

例二:信公二年《經 >:r 二年春，王正月，城楚丘。 J (公羊傳> : 

云「孰城?城衛也。品為不言城衛?滅也。孰滅之?蓋狄滅之。島為

不言狄滅之?為桓公諱也。品為為桓公諱?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

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也。然則孰城之?桓公

城之。品為不言桓公城之?不與諸侯專封也。品為不與?實與而文不

與。文品為不與?諸侯之義不得專封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，則其曰質

與之何?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力能救之，則

救之可也。」

例三:信公五年〈經 >:r 秋八月，諸侯盟于首戴。鄭伯逃歸不盟。」

〈公羊傳〉云 r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?不可使盟也。不可使盟 ，則其

言逃歸何 ?魯子曰11'蓋不以寡犯為也 。 JJJ

例四:信公八年〈經> : r 秋七月，神于大廟，用致夫人。 J (公

II 劉師培:(左鑫集> (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， 1997年，劉申叔遺書影印宵武南

氏校印本) ，卷2 ，頁 1214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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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傳〉去 r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?貶。島為貶?譏以妾為妻也。其言

以妾為妻奈何?蓋脅于齊腰女之先至者也。」

例五:信公十四年 〈經) : r 十有四年春 ，諸侯城緣陵 。 J <公羊

傳) : r 孰城之?城本己也。品為城把?滅也。孰滅之?蓋徐、直脅之。

品為不言徐、直脅之?為桓公諱也。品為為桓公諱?上無天子，下無

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也。然則孰城

之?桓公城之。品為不言桓公城之?不與諸侯專封也。品為不與?實

與而文不與。文品為不與?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。諸侯之義不得專

封，則其日質與之何?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

力能救之，則救之可也。 J (穀梁傳〉用蓋辭之例，如:

例一:莊公元年〈經 ):r 齊師遷紀鄉、郁、部。 J (穀梁傳〉云 :

「紀，國也。那、郁、部，國也。或曰:遷紀於那、部、部。」

例二:莊公二年 〈經) : r 夏，公子慶父伐於餘丘。 J (穀梁傳〉

去 r 國而日伐。於餘丘，那之芭也，其曰伐何也?公子貴矣，師重

矣，而敵人之芭'公子病矣。病公子，所以譏乎公也。其一曰:君在

而重之也。」

例三:莊公三年〈經) : r 五月，葬桓王。 J (穀梁傳〉云 : r (傳〉

曰:改葬也。改葬之禮總。舉下，緬也。或曰:郤尸以求諸侯。」

例四:莊公三十一年〈經 ):r 秋，築台于秦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不

正罷民三時，虞山林童安澤之利，且財盡則怨，力盡則慰。君子危之，

故謹而志之也。或曰:倚諸桓也。桓外無諸侯之變，內無國事，越千

里之險，北伐山茄，為燕辟地。魯外無諸侯之變，內無國事，一年罷

民三時，虞山林數澤之利，惡內也。」

例五:信公元年〈經) : r 十有二月丁巴，夫人氏之喪至自齊。」

〈穀梁傳〉云 r 其不言姜，以其殺二子貶之也。或曰:為齊桓諱殺

同姓也。」

玖、望文生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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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公羊〉、〈穀梁〉因不瞭解事實及相關背景，往往望文生義，隨

文作解。由於它們對本事實的認識不全面或有偏差，立論的根基就不

牢靠，正確理解經義也就無從談起。

例一:隱公三年〈經 ):r 夏四月辛卯'尹氏卒。 J (公羊傳〉云 :

「尹氏者何?天子之大夫也。其稱尹氏何?貶。品為貶?譏世卿。世
卿非禮也。外大夫不卒。此何以卒?天王崩，諸侯之主也。 J (穀梁

傳〉云: r 尹氏者何也?天子之大夫也。外大夫不卒。此何以卒之也?

於天子之崩為魯主，故隱而卒之。 J (公羊〉、《穀梁〉都認為「尹氏」

為天子之大夫，解說經文都據此展開。〈左傳〉云: r 夏，君氏卒。聲

子也。不赴于諸侯，不反哭於寢，不耐于姑，故不日亮。不稱夫人，

故不言葬。不書姓，為公故，曰君氏。」據〈左傳}經文作「君氏 J ' 

為隱公之母，與「尹氏」毫無關係。毛奇齡曰 :r( 公羊〉欲如字解經，

而不識本事，乃曰:此周之尹氏，夫周之尹氏，則魯何得書?曰譏世

卿也。夫春秋世卿，其來已久，此自周制，安所用譏?且未有書其卒

以為譏者也。且亦何得書此也?乃叉曰:魯隱奔平王之喪，尹氏為王
作喪主，故其卒來赴，而魯史書之。〈穀梁傳〉亦遂襲其說，兩傳相

同。夫平王崩甫見經文，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圭戌'而夏四月辛卯尹

氏卒，計王與尹氏其崩卒相距祇二十八日，則此二十八日中，毋論隱

公不奔喪，即奔，自東魯至成周，此時尚未能達也。即達，亦尹氏隨

卒，必不能為王作喪主也。為春秋一十二公，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

者。凡經傳恆例，公出必書，豈有奔喪會葬諸大事，而公出公入，不

一書者 ?如以為常禮不書，則在文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，

而經特書之，是遣送尚書，況親往也!且隱不奔喪，則在經與傳尤明

言之者，經於春三月書天王崩 ，夏四月書尹氏卒，而於秋則復書武氏

子來求搏，亦唯周以天王之崩赴告於魯，而魯漫然無一應，不唯不親

往，並不遣卿大夫往，故來求蹲。向使公奔喪，則蹲之矣，蹲之，不

再求矣。故杜氏注曰:魯不公奉王喪，致令有求。是公不奔喪。考之

25 



• 

「孔學與二十一世紀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凡經傅，與是經是傅，各各有據，而〈公〉、〈穀〉注經而悸經，且造

為為事以實之，無兄而盜嫂，不入國而交大夫。」 l2

例二:桓公五年〈經 }:r 五年春正月，甲戌'己丑，陳侯鮑卒。」

〈公羊傳〉去 r 品為以二日卒之?戌也。甲戌之日亡，己醜之日死

而得，君子疑焉，故以二日卒之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 r 鮑卒，何為以

二日卒之 ? (春秋〉之義，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。陳侯以甲戌之日出，

己丑之日得。不知死之日，故舉二日以包也。 J (公> (穀〉的解釋頗
為牽強。即如兩傳所言，陳侯以甲戌之日出，己丑之日得，不得死之
日，赴者豈能以二日告?此理之必不可通者。〈左傳〉去: r 五年春正

月，甲戌'己丑，陳侯鮑卒。再赴也。於是陳亂。文公子佑殺大子免
可代之。公疾病而亂作，國人分散，故再赴。 J (左傳}的解說頗為
自哩。

例三:莊公元年〈經> : r 夏，單伯逆王姬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單

伯者何?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。何以不稱使?天子召而使之也。逆
之者何?使我主之也。品為使我主之?天子嫁女于諸侯，必使諸侯同
均主之。諸侯嫁女于大夫，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。 J (穀梁傳}云:

l 單伯者何?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。命大夫，故不名也。其不言如

何也?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。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?曰:躬君為於
齊，使之主婚姻，與齊為禮，其義固不可受也。 J (公> (穀〉兩傳所
據經文為「逆王姬 J '故有如此解說。而〈左傳〉經文作「送王姬 1 ' 

與兩傳截然不同。三傳經文有異，導致單伯的屬籍為生了問題。據{幻
〈穀〉經文 ， r 單伯逆王姬 J '是自魯往周迎王姬，單伯應是魯人，據
(左傳〉經文 ， r 單伯送王姬 J '是自周送王姬來魯，單伯當為周人，

兩者必有一誤。毛奇齡曰 rrr 送』之為『逆.JJ '此〈公> (穀〉之以字
形誤者。周制:王姬下嫁諸侯，必以同姓諸侯為之主婚。時莊王姐卡

嫁齊囊，使我公主之，故單伯送之之魯，以送必上卿，單伯者，正王
國上卿爵也。{公) (穀〉誤「送』作『逆.JJ '實反經無理。乃妄為說

12 清﹒毛奇齡撰: (春秋毛氏傳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卷4 ，頁3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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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迎王姬本我魯事，此一單伯，必魯卿之受命於天子者。夫大國三

卿，雖當命於天子，然並不會有公伯諸爵稱於簡策，且單本散內采地，

而世以采為氏者，春秋稱『單伯』、『單子』、『單穆公』、『單成慾.JJ ' 

無非王官，並無一魯卿得參預其間，其謬誤固不待言。」 l3毛氏之言，

確鑿可據。〈公> (穀〉不明事實而據誤文為說，實不可從。

例四:莊公十八年〈經 >:r 夏，公追或於濟西。﹒ J (公羊傳〉云:

「此未有言伐者，其言追何?大其為中國追也。此未有伐中國者，則

其言為中國追何?大其未至而豫買之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其不言或

之伐我何也?以公之追之，不使戒適于我也。 J (左傳〉云 : r 夏，公

追戒於濟西。不言其來，諱之也。」杜注: r 或來侵魯，魯人不知，

去乃追之，故諱不言其來。」據〈左傳> '知〈公羊傳〉云「大其未

至而豫買之 J ' (穀梁傳〉云「不使戒適于我 J '亦屬望文生義。

例五:襄公九年〈經) : r 九年春，宋火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品為

或言災，或言火?大者曰災，小者曰火。 J (公羊傳〉認為 ， r 災」與

「火」區別在於火之大小。照此理解，則此年經書「宋火 J '也就是

宋國發生了小的火災。但據〈左傳〉、〈穀梁傳〉經文都作「宋災 JO( 公

羊傳〉依據誤文，不考史實，所釋未必有當。〈左傳〉宣公十六年 :r 夏，

成周宣樹火。人火之也。凡火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災。」據此， r 火」

與「災」的區別，一為人禍，一為天災。〈公羊傳〉對「火」與「災」

的定性，未必正確。

拾、誤解書法

〈春秋〉書法，與史實有著密切的關係。〈公羊〉 、 〈穀梁〉兩傳

因不瞭解相關事實，往往誤解〈春秋〉書法及其含義，甚至強不知以

為知，信口開河，杜撰事端，恣意曲解經義。

例一:桓公七年〈經> : r 七年春，二月己亥'焚成丘。 J (公羊

J3清﹒毛奇齡撰: (春秋簡書刊誤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 ，卷 1 '頁41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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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〉去: r 焚之者何?樵之也。樵之者何?以火攻也。何言乎以火攻?

疾始以火攻也。成丘者何?如妻之芭也。品為不霖乎邪霎?國之也。

品為國之?君存焉爾。 J (穀梁傳}云: r 其不言邪咸丘何也?疾其以

火攻也。 J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都認為咸丘是那(霎)之皂，與事實不

符。杜注 r 焚，火田也。咸丘，魯地。高平巨野縣南有成亭。 J (春

秋〉以魯為主，故於魯事不囑主名。如桓公六年大閱，昭公八年、十

一年、二十二年、定公十三年、十四年大蒐等，都是如此。焚成丘與

大閱、大蒐為同類事件， (春秋}不囑主名，書法亦同，兩傳獨以成

丘為如(宴)之皂，實不可解。莊公二年《經〉書「公子慶父帥師伐

於餘丘 J ' (公羊〉、〈穀梁〉以「於餘丘」為邪(宴)之皂，宣公九年

〈經〉書「取牟根」、成公六年{經〉書「取郭」、襄公十三年〈經〉

書「取那(詩 )J 、昭公三十一年〈經〉書「取闢 J ' (公羊傳〉都以為

所取為那妻之皂，與上文以成丘為邪宴之芭同誤，足證事實對理解{春

秋〉書法的影響。

例二:桓公十五年《經) : r 秋九月，鄭伯突入于爍。 J (公羊傳〉

云 r 樑者何?鄭之昌。品為不言入于鄭?末言爾。品為末言爾?祭

仲亡矣。然則屬為不言忽之出奔?言忽為君之微也。祭仲存則存矣，

祭仲亡則亡矣。」傅隸樸云: r (公羊〉以為經書入樑，實即入鄭，此

時忽已出奔。〈經〉不言入鄭，是就其輕者言(末言爾) ，不書忽出奔，

是因為忽之為君太弱(微也) ，全賴祭仲而生存，祭仲一亡，他也便

不能自保而奔亡了。據此，突之入棟，實逐忽而復位了。與史實大相

連反。」 14據〈史記﹒鄭世家) ，鄭伯突入爍，鄭昭公(忽)並未出奔，
後高渠彌與昭公出獵，射殺昭公於野。鄭厲公(突)居於樑凡十餘年，

歷經鄭昭公、子畫、鄭子三君。鄭子十四年，鄭大夫甫假殺鄭子及其

二子而迎厲公突，突白機復入即位。{左傳〉所載史質與〈史記〉大

致相符。〈公羊傳〉將「入樑」與「入鄭」混為一談，也是因不明史

實而誤解(春秋〉書法的例子。襄公二十五年〈經):r衛侯入于夷(陳)

14 傅隸樸: (春秋三傳比義) (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 1984 年 11 月)上，頁 17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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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。 J (公羊傳〉云: r 陳儀者何?衛之芭也。屬為不言入于衛?誰君

以為也。 J (公羊傳〉將「入陳儀」與「入衛」混而同之，其誤與鄭

伯突入於樑同。

例三:信公十一年〈經) : r 秋八月，大零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零，

得雨曰零，不得雨曰旱。 J (春秋〉書大零共二十一次， (穀梁傳〉無

傳者十六次。它們分別是桓公五年、信公十三年、成公三年、襄公五

年、八年、十六年、十七年、二十八年、昭公三年、六年、八年、十

六年、二十四年、定公七年(兩次)、十二年。按照〈穀梁傳) r 得雨

曰零」的理解， (春秋〉記載的這十二次大零，都應該是零而「得雨」

的。但這樣的理解卻並不正確。〈左傳〉桓公五年: r 秋，大零，書不

時也。凡肥，為蟄而郊，龍見而零，始殺而嘗，閉蟄而丞。過則書。」

據此， (經〉書大零，多因不時而書。襄公五年、八年、二十八年、

昭公三年、六年、十六年、二十四年、二十五年(兩次) , (經〉書大

零， (左傳〉都以「旱也」、「旱甚也」來解釋，以區別於「過則書」

之例。以上兩種情況，都與得雨不得雨無關。昭公二十五年〈經 ):r 秋

七月上辛，大零。季辛，叉零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季者，有中之辭也。

叉，有繼之辭也。」這樣的解釋，講的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，等於沒

說，而且還回避了要害的問題:如果上辛大零是因「得雨」而書，季

辛何需「叉零 J ? (左傳〉云 r 秋，書再零，旱甚也。」是證〈穀

梁傳) r 得雨而書」的解釋是不可信的。且〈春秋〉書旱者僅信公二

十一年、宣公七年兩次，而書大零者二十叉一，零祭恐怕不會如此靈

驗!成公七年〈經) : r 冬，大零。 J (穀梁傅〉云: r 零不月而時，非

之也。冬無為零也。」定公元年〈經) : r 九月，大零。 J (穀梁傳〉

云: r 零月，零之正也。秋大零，非正也。冬大零，非正也。秋大零

之為非正何也?毛澤未盡，人力未竭，未可以零也。零月，零之正也。

月之為零之正何也?其時窮，人力盡，然後零，零之正也。 J (穀梁

傳〉講零祭的是非正否，與「得雨曰零」的解釋並不一致，也不如〈左

傳〉切質明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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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四:億公十七年《經 ):r 夏，滅項。 J (公羊傳〉云 :r 孰滅之?

齊滅之。島為不言齊滅之?為桓公諱也 。〈春秋〉為賢者諱 。 此滅人

之國，何賢爾?君子之惡惡也疾始，善善也樂終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

之功，故君子為之諱也。 J (穀梁傳〉云 : r 孰滅之?桓公也。何以不

言桓公也?為賢者諱也。項，國也。不可滅而滅之乎?桓公知項之可

滅也，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。既滅人之國矣，何賢乎?君子惡惡疾
其始，善善樂其終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，故君子為之諱也。 J (公〉

〈穀〉以為減項者為齊，大謬。宋黃仲炎曰: r 夏，滅項。魯滅之也。

案〈左氏〉公有諸侯之事，未歸而取項，齊人以為討而止公，故聲姜

以公故會齊侯於下。據〈經〉書『夏，減項.!I '猶言『夏，取那.!I，1i'秋，

取根牟』。則 〈左氏 〉之說信矣。二傳謂齊滅之而〈經〉為之諱者妄

也 。若齊實減項而〈經〉為之諱，遂以魯滅之辭書，則魯何罪哉 ? J 

15考之史實，撰諸情理，參以 〈春秋〉行文之例 ，減項者應為魯國而

非齊圈。

例五:文公七年 〈經) : r 宋人殺其大夫。 J (公羊傳〉云 r 何以
不名?宋三世無大夫，三世內娶也。 J (公羊傳〉對被殺之大夫不書
名的解釋，很難令人信服。經文明明稱宋殺「大夫 J' 怎為能說宋「無
大夫」呢?何休注: r 言無大夫者， (禮〉不臣妻之父母。」也是曲為
之辯。即如何氏之說不臣妻之父母，而宋設六卿，六卿之外，尚有其

他大夫，豈能以其內娶而盡廢其他大夫!文公十五年 〈經〉云 r 宋
司馬華孫來盟 J '文中稱宋大夫之名，可見稱不稱大夫之名，與有無
大夫無關。〈左傳〉文公七年載宋昭公欲去群公子，穆、襄之屬率國
人以攻公，殺公孫固、公孫鄭於公宮 。叉云: r 書曰: Ii'宋人殺其大夫。』

不稱名，為也，且言非其罪也。」艾公八年〈經 ):r 宋人殺其大夫司
馬。宋司城來奔。 J (左傳〉去 : r 宋襄夫人，襄王之姊也，昭公不禮

焉。夫人因戴氏之族，以殺襄公之孫孔叔、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，
皆昭公之黨也。司馬猩節以死，故書以官。司城蕩意諸來奔，效節於

的宋﹒黃仲炎撰:(春秋通說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 ，卷6' 頁36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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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〈公) (穀}解經不明史實之弊

府人而出。公以其宮逆之，皆復之，亦書以官 ，皆貴之也。 J (左傳〉

丈公十五年: r 三月，宋華飄來盟，其官皆從之。書曰『宋司馬華孫.!I ' 

貴之也。」成公十五年《經) : r 宋殺其大夫山。 J (左傳〉云: r 秋八

月，葬宋共公。於是華元為右師，魚石為左師，蕩澤為司馬，華喜為

司徒，公孫師為司城，向為人為大司寇，鱗朱為少司寇，向帶為大宰，

魚府為少宰。蕩澤弱公室，殺公子肥.. . ... (華元)使華喜、公孫師帥

國人攻蕩氏，殺子山。書曰Ii'宋殺其大夫山。』言背其族也。」杜

注: r 蕩氏，宋公族。還害公室，故去族以示其罪。」據〈左傳卡大

夫或名或不名，或稱其官，體現了〈春秋〉書法。大夫被殺而不稱名，

是因其無罪。信公二十五年、文公七年、八年〈經〉書「宋(人)殺

其大夫 J' (公羊傳〉認為經文不稱大夫之名、或稱其官，都是因為「宋

三世無大夫，三世內娶 J '對 〈春秋〉書法的誤解如出一轍。這種誤

解之所以為生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作者不瞭解事實真相。〈穀梁傳〉

對幾起宋殺大夫的事件解釋與〈公羊傳〉不同 ，但同樣有誤。信公二

十五年〈經 ):r 宋殺其大夫。 J (穀梁傳〉云: r 其不稱名姓，以其在

祖之位尊之也。 J (穀梁傳〉並不知道宋所殺大夫為何人，所作解說

毫無根據。何休曰 :r li'曹殺其大夫』亦不稱名姓，豈可復以為祖乎 ! J 

16文公七年{經) : r 宋人殺其大夫。 J (穀梁傳 ):r 稱人以殺，誅有罪

也。 J (穀梁傳〉發知稱人以殺為誅有罪 ，而不知被殺者不稱名姓則

為殺無罪，故其解說恰好與〈左傳〉相反。據〈左傳) ，公孫固、公

孫鄭兩大夫是在為人混戰中被殺，故不書殺者之名。文公八年〈經) : 

「宋殺其大夫司馬。宋司城來奔。」對兩大夫稱舉官名， (穀梁傳〉

對此作了同樣的解釋: r 其以官稱，無君之辭也。」意思是兩人不忠、'

目無君上。然、據〈左傳) ，宋襄夫人殺孔叔、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

印，司馬握節以死，蕩意諸效節於府人而後出奔，不是無君，恰恰是

有君，而且是忠君之事，為君而死。兩人忠於職守，故〈春秋〉書官

而不名以貴之。〈穀梁傅〉以為兩人「無君 J '真是天大的冤枉。文公

16 唐﹒楊士勳撰〈春秋谷梁傅注疏) (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)卷9頁36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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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年〈經) : r 宋司馬華孫來盟。 J (穀梁傳〉去: r 司馬，官也。其

以官稱，無君之辭也。 J (左傳〉載華棋來盟，其官皆從之，故〈經}

書「宋司馬華孫」以貴之。杜注云: r 古之盟會，必備威儀，崇蟄幣，

賓主以禮為敬。故〈傳〉曰:卿行旅從。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，華孫

能率其屬以從古典，所以敬事而自重。使重而事敬，則魯尊而禮篤，

故貴而不名。」

結 令五
胃口

〈史記﹒十二諸侯年表) : r 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平七十餘君，莫能

用，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間，興於魯而次〈春秋) ，上記隱，下至

哀之獲麟，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王道備，人事淚。七十

子之徒口受其傳指，為有所刺譏褒諱揖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。魯君

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真論其

語，成〈左氏春秋) 0 J (春秋) r 約其辭艾 J '且多「刺譏褒諱抱損」

「不可以書見」之文辭。因此，解說經義必須聯系史實。離開事實，

〈春秋〉之義將晦而不明。〈公羊) , (穀梁〉存在的種種弊端，不僅

證明事實對於解經的重要，同時也說明左氏「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 J ' 

確實十分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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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的「理想社會」觀與「和平」倫理

Confucian Visionofideal Society and 
Confucian Ethics of Peace 

宋榮培

漢城大學哲學系教授兼~主任

壹、導言

在儒家思想中，雖然很難找一個與西方「和平」一詞完全一致的

概念，可是在這見，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個既沒有因內部因素而引發深

刻社會矛盾，也沒有因外部侵略而導致社會混亂的，一個能維持人類

繁榮幸福的小康狀態的話，在儒家思想襄面，我們會很容易發現此種

意義上的「和平」思想。時常在西方人的墓碑上出現的所謂的「永值

的和平 J ( paxperpetua ) ，在西方人看來，當他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時

際上是不存在的。與其相反，對總是假設在過去曾實現過三代「理

想社會」的儒學人來說，既使眼前的現實再怎麼殘忍，也不會拋棄在

現世上實現理想社會的願望。筆者按照下列形式，考察一下從這樣的

肯定現實的觀念中出發的廣義的儒家思想，同時特別是先秦時期的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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